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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2016 年第 26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并提

出了审核意见（以下简称“重组委审核意见”）。 

我公司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机构及其他各中介机构严格按照重组委审核意见的要

求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对重组委审核意见中提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书

面说明；在重组委审核意见中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

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专项核查报告或专项意见；涉及需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

露的部分，已按照重组委审核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披露。 

为使本次回复表述更为清楚，本次回复释义与重组报告书列示的一致。 

 

一、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针对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资

产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时确保定价公允的相关专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1、上市公司针对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之间发生交易时确保定价公允的专项

措施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以后，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现有资产在未来经营中财务上将

保持独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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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承诺将尽量避免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进行交易。若上市公司现有

资产与标的公司因正常经营而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交易，相应的交易将遵循公允、合理

的市场定价原则： 

若交易价格可以从公开市场报价取得，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的交易价格

将参照市场相同交易条件下的平均价格；若交易价格无法从公开市场报价取得，上市

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的交易价格将使用成本加成的方法确定，加成比例参照市场

同类上市公司的同类业务毛利平均水平确定；若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交易产

品同时期存在上市公司现有资产向第三方销售或者采购相同产品的情况，上市公司现

有资产向标的公司采购商品/服务，则采购价格不高于标的公司向第三方销售同类商品

/服务的价格；上市公司现有资产向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服务，则销售价格不低于上市

公司现有资产向第三方销售同类商品/服务的价格。 

（3）本次交易完成以后，上市公司将在补偿期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

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以下事项进行专项审核： 

①对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之间的交易事项的定价公允性进行专项审核，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②对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之间的交易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专项审

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苏素玉及其相关方（以下简称“承诺人”）出

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将尽量避免或减少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重组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

联交易。 

（2）不会利用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谋求重组后上市公司在业务经营

等方面给予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3）对于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重组后上

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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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人将严格按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在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联交易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综上，若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资产之间发生交易，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

定价原则；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做出了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真实有

效；上市公司已制定确保发生交易时相关定价公允的专项措施，该等措施有利于确保

发生交易时定价公允。 

3、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现有资产与标的公司之间若发生交易，双

方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做出了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承诺真实有效；上市公司已制定确保发生交易时相关定价公允的专项

措施，该等措施将有利于确保发生交易时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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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二）》之签字盖章页）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